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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办证条件及流程 

 

一、申报条件及要求 

根据“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办证须知”符

合下列条件的考生，方可申请毕业。 

1.对照云南省自学考试专业开考计划，考完所报考专业

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合格成绩；有免考课程的，应已办理

完免考手续； 

2.完成所报专业规定的实习、实验、论文答辩（设计）

或其它实践性环节的考核，并取得合格成绩；外省转入考生

须在我省取得专科不少于 5 门、本科不少于 4 门的统考合格

成绩； 

3.办理本科毕业证书的考生，需具有国家承认学历的国

民教育系列的专科及专科以上毕业证书。 

二、毕业申办时间 

根据省招考院规定，毕业办证工作实行网上申报办理，

符合毕业条件的考生方可进入申报环节。申报时间如下： 

上半年：6 月 1 日----6 月 15 日 

下半年：12 月 1 日----12 月 15 日 

三、毕业申办流程 

1、网上申报 

按照云南省招考院官网通告的毕业申报工作时间节点，

登录“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信息系统”（使用 IE

浏览器登录网址：http://222.221.6.160:9909/middle.jsp）进行

http://222.221.6.160:9909/middle.jsp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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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上申报。考生在网上填报个人的准确信息后提交。具体填

报操作步骤参见《毕业申报指南（考生）》（附件 1)。 

2、现场确认并提交材料 

考生在规定时间内自行前往所属助学单位或在读学校

（以下统称助学单位）现场核对信息，在《云南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毕业登记表》上签字确认并提交相关材料（材料清

单详见附件 2）。 

3、助学单位（学校）初审 

助学单位应按时对考生网上提交的毕业申报信息和现

场确认所提交的纸质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（含毕业申办前期提

交的所有免考材料信息等），符合毕业条件的按要求整理相

应材料提交主考学校复审，不符合申报毕业条件的考生材

料，退还考生，并由助学单位及时将退回原因告知考生。 

4、考生查询申报审核状态 

考生确认并提交完整材料后，应及时登录毕业申报平台

查询毕业申报审核状态，若在规定时间节点内审核没有通

过，可向所属助学单位咨询，若助学单位不知退回原因的，

可由助学单位统一向主考学校咨询。 

5、主考学校复审 

复审时间如下： 

上半年 6 月 12 日至 6 月 17 日 

下半年 12 月 12 日至 12 月 17 日 

主考学校对助学单位审核通过后提交的考生信息和材

料，按规定对照各专业考试计划及毕业申报通知要求相关事

项进行复审，复核后对不符合毕业申报条件的，报告省招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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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从系统中删除相应数据信息，考生材料经助学单位退回至

考生本人；符合毕业申报条件的，由主考学校提交省招生考

试院进行终审。 

6、云南省招生考试院终审 

省招考院对经主考学校复审通过后提交的考生信息及

对应的毕业申报材料进行比对和全面审核，审核合格的通知

主考学校、助学单位再次对考生信息进行确认，确认信息无

误后进入制证环节。 

7、办证 

经省招考院终审符合毕业条件的，由省招考院进入制证

环节，统一制作毕业证书、加盖云南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

公章，然后按规定对毕业证书和毕业登记表整理归类，移交

主考学校副署盖章。 

8、证书发放 

主考学校副署盖章后，据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及合作协议

条款，完成相关材料扫描归档等后续工作，即可向助学单位

发放证书（具体发放时间，参见“毕业材料及证书发放管

理”）。 

四、毕业申报所需提交的材料 

按照《云南省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材料清单（试行）（助

学单位）》（附件 2）提交毕业申请材料。 

五、毕业材料及证书的管理及发放 

1、毕业申报填写的《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登

记表》一式 3 张，分别由云南省招生考试院、主考院校、考

生各持一张。详见《云南省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材料清单（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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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）（助学单位）》（附件 2） 

2、毕业证的发放，根据合作协议，助学单位履行协议

条款并完成相关职责即发放毕业证书。毕业证书由助学单位

统一领取后，将毕业证书和 1 份《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毕业登记表》发给毕业考生本人保存。 

 

附件 1 《毕业申报指南（考生）》 

附件 2 《云南省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材料清单（试行）（助学

单位）》  

 

 

云南大学职业与继续教育学院 

2020 年 11 月 12 日 

 

    

附件 1 

毕业申报指南（考生） 

“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信息系统”（使用 IE 浏览器登

录网址：http://222.221.6.160:9909/middle.jsp），可以查看考生

信息、历次考试成绩、提交毕业申请。 

1 考生登录 

考生进入“云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网上信息系统”，通过准考

证号+证件号码+验证码的方式验证登录。登录界面如图 1-1 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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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-1 考生登录界面 

2 系统主界面  

考生登录成功后，系统主界面如图所示 2-1 所示： 

 图 2-1 系统主界面 

功能如下：查看考生基本信息、查看历次考试成绩、毕业申报、

档案转移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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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毕业申报 

3.1 填写考生基本信息 

考生在系统主界面，可以通过点击“毕业申报”，进入毕业申报

环节，填写考生基本信息，上传考生毕业照片（要求：一寸免冠正面

半身彩色照，相片背景为浅兰色，大小不超过 1M，格式为 jpg），系

统界面如图 3-1所示： 

基本信息准确无误后，点击系统底部的“下一步”按钮，如果需

要重新填写考生信息，可以点击“重置”按钮。 

 图 3-1 考生基本信息界面 

 

特别提醒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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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考生如有多个准考证，可将其它准考证号填入“其他准考

证号”一栏 

  

（2） 身份证号一栏填写本人真实身份证号，如出现下图： 

  

在下面一栏再一次输入身份证号即可 

  

出现如下界面，点击确认即可。这种情况，由于您所填写身份证

号与注册时不一致，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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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如申报本科专业，需要填写专科毕业信息 

  

3.2 显示考生成绩 

考生基本信息填写准确无误后，点击“下一步”按钮，进入考生

成绩显示界面，显示考生已经通过的考试科目以及所申报专业未通过

的考试科目。界面如图 3-2所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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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图 3-2 考生成绩显示界面 

3.3 提交申请材料 

在考生成绩显示界面（如图 3-2）下，点击“提交申请资料”按

钮，弹出确认框。 

 确认填写无误，点击“确认无误”按钮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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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取消申请 

申报确定未确认考生信息前，考生可以取消毕业申请，在考生基

本信息界面点击“取消毕业申请”按钮。如图 4-1所示：  

  

图 4-1 未审核时毕业申请界面  

4.考生到确认点确认申报信息。 

 

 

 

附件 2 

云南省自学考试毕业证办理材料清单（试行） 

特别说明：本办证材料清单只适用于各助学单位使用，不适用于

社会考生办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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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3 张毕业生审批登记表 

1、每张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表背面须粘贴考生有效期内的身

份证复印件的正反面； 

2、每张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须由考生本人核实信息并签字确

认，表中所有内容一经签字确认，不得更改。 

3、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不得涂改； 

4、毕业生审批登记表中的课程类型中，要与实际相对应，属于

校考的请按校考课程导入系统，属于免考的请按免考课程导入系统，

属于论文的请按论文代码导入系统，属于实践课程的请按实践课程导

入系统。统考成绩和转考成绩由省考试院按规定导入系统。 

二、有免考课程的，提交办理免考手续的纸质材料。免考办理及

材料： 

（一）证书免考办理所需材料： 

1、免考登记表 1 份，填写规范，信息真实有效，免考课程名称

需与专业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相一致，免考登记表上“在校同名课程名

称”处填写证书名称等级、成绩等相关信息。 

2、免考证书复印件 1 份，证书复印件由各助学单位审核人审核

真实性和有效性，并签字盖章。 

3、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，证书复印件由各助学单位审核人审核

真实性和有效性，并签字盖章。 

（二）各助学点专科学生政治公共课免考办理所需材料： 

1、免考登记表 1 份，填写规范，信息真实有效，免考课程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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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与专业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相一致，免考登记表上“在校同名课程名

称”处填写专科段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等级等相关信息，不得随意

变更课程名称。 

2、专科段成绩单原件 1 份，成绩单由专科段所在院校教务系统

中打印，并加盖学校教务处印章，未加盖学校教务处章不能办理免考，

成绩单真实性和有效性由各助学单位核实，考试院将不定期进行抽

查，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行为，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。 

3、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证书复印件由各助学单位审核人审核真

实性和有效性，并签字盖章。 

（三）同层次、同名称、同学分免考所需材料： 

1、免考登记表 1 份，填写规范，信息真实有效，免考课程名称

需与专业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相一致，在校同名课程填写原同等学历层

次教学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等级等相关信息，不得随意变更课程名称。 

2、原同等学历层次成绩单原件 1 份，成绩单由原同等学历层次

所在院校教务系统中打印，并加盖学校教务处印章，未加盖学校教务

处章不能办理免考，成绩单真实性和有效性由各助学单位核实，考试

院将不定期进行抽查，一旦发现有弄虚作假的行为，追究相关人员的

责任。 

3、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证书复印件由各助学单位审核人审核真

实性和有效性，并签字盖章。 

（四）自考专、本同名、同学分课程免考所需材料： 

1、免考登记表 1 份，填写规范，信息真实有效，免考课程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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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与专业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相一致，在校同名课程填写自考专科教学

计划中的课程名称等级等相关信息，不得随意变更课程名称。 

2、自考专科毕业生审批登记表复印件 1 份。 

3、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证书复印件由各助学单位审核人审核真

实性和有效性，并签字盖章。 

三、2016 年前有成绩转档情况的，提交转档介绍信。 

四、论文答辩成绩单、实践（实习、实验）课程成绩单、学分互

认成绩单 

专业计划有实践性环节考核要求的，提交论文答辩成绩单 1 份、

实践（实习、实验）课程成绩单 1 份，有学分互认课程的，提交学分

互认成绩单 1 份，实践（实习、实验）课程成绩单和学分互认成绩单

可以共用一份，但需标注课程类型。凡论文答辩成绩单、学分互认成

绩单、实践（实习、实验）课程成绩单都必须加盖主考院校公章，加

盖其他印章的不予受理。 

五、国家承认学历的专科及以上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。 

复印件须与原件比对，经核实后由申报确认点盖章并签字，毕业

证原件由申报确认点审验后退还给考生，不得将原件装入考生档案送

省招考院，以防毕业证原件丢失。 

六、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 1 份。 

七、准考证原件。准考证丢失的提交情况说明，由各助学单位核

实后盖章。 

八、2017 年以前取得合格成绩的须提交单科合格证。单科合格



 14 

证丢失的考生须提交情况说明，由各助学单位核实后盖章。 

九、考生更名的情况。毕业证上的名字以身份证上的名字为准，

名字不一致的考生，须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开具证明，说明两个名字

是同一个人。更改名字未经过公安派出所批准的无效。 

十、申报确认点、审核点必须在考生签字确认过的《毕业生审批

登记表》上盖章。 

十一、考生在办证系统中上传照片时严格按要求上传照片，要

求：一寸免冠正面半身彩色照，相片背景为浅兰色，大小不超过 1M，

格式为 jpg），保证照片清晰，因所上传的照片将用于毕业证书，故

因考生照片问题而导致毕业证书上照片不清晰、模糊等问题，责任由

考生自负。 

十二、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的管理。申报确认点发给考生毕业

证时，同时要发给考生 1 份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，不能只发给考生

毕业证。3张《毕业生审批登记表》由省招考院、主考院校或申报审

核点、考生各持一张。如果毕业证书、毕业生登记表丢失，按国家规

定不再补办，但可以有以下弥补办法：毕业生登记表丢失，考生可写

申请或情况说明交申报审核点（主考院校），审核点（主考院校）将

存档的毕业生登记表复印盖章即可。如果审核点（主考院校）将留存

的毕业生登记表丢失，由审核点（主考院校）指派专人到省招考院查

询、复印，凡由助学单位毕业的情况，档案查询复印只对审核点（主

考院校），不对考生个人，请各助学单位、审核点（主考院校）妥善

保管考生档案（毕业生审批登记表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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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伪造证明材料处罚办法    

考生提供的证明材料必须真实，严禁伪造。如果发现伪造证明材

料者，即取消办证资格，并通知考生所在单位，由考生所在单位根据

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发现假毕业证书，当地招考机构应立即没收交省

招考院，省招考院鉴定后作出处理意见，并反馈给当地招考机构执行。

情况严重的，须报当地公安、纪检部门查处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云南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办公室 

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五日 

 

 

 

 

 

 


